
揣自豁警曹群揣文件

内人社发〔2023〕 53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贸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改厅

美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

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港》的通知

各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满测里市、二连浩持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加接我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工作,建立就业补助资

金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根搪《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就业补助资金使用

监管暂行办法〉 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9〕 98号)、 《人力资

源社会傈障部办公厅关于抓好就业补贴政莱落实强化风险防壬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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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人社厅发〔2021〕 75号)及相关规定,制定了 《内蒙

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贡彻执行,公布举报渠道,大力开展宣传,

扩大政蓑知晓面.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引导群众依法依规

举报。

内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基金资

一
2
一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

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

督,举报就业补助资金违法违规问题,保障资金安全,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就业补

助资金使用监管暂行办法〉 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9〕 98

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抓好就业补贴政策落实

强化风险防控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1〕 7s号)及相关规定,

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纽织(以下简称“举报

人” )对欺诈骗取、套取就业补助资金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举

报并捉供相关线索,经查证属实、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给予奖励。

第三条 举报奖励由查处举报事项的旗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负责实施。举报事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区的,由

负责查处的相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别就涉及本区域就业补

助资金违法违规问题的举报查实部分进行奖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就业补助资金监督工作的机构具

体承办举报奖励工作。

第四条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举报奖励所需资金由同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相关业务经费解决。举报奖励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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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放管理接受同级财政、审计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

第五条 纳入奖励范围的举报事项‥

(一)骗取、套取就业补助资金;

(二)重复享受、超期事受就业补助资金;

(三)不符合条件人员享受就业补助资金;

(四)其他就业补助资金使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六条 举报事项存在以下情形的,不纳入奖励范围:

(一)无明确举报对象或经查证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二)举报已受理或已办结,原处理程序及结论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和客观事实的;

(三)依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途径判决载定或已进入上

述程序的;

(四)举报事项的主要事实、证据事先已由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纪检监察、审计、公安部门掌握的;

(五)不属于本实施细则规定举报奖励事项的;

(六)其他依法不予受理的举报行为。

第七条 奖励对象原则上应为实名举报者。匿名举报并希望

获得奖励的,应主动提供能够辨认其身份的信息及有效联系方

式,未提供的视为主动放弃奖励。

第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受理举报线索

后,应当根据职责范围确定举报查处主体:

(一)属于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责范围的,由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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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查处;

(二)属于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责范围的,可转交

下级查处,并对查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涉及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线索的,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直接查处;

(三)属于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责范围且涉及其他

地区的,应会同相关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奎处。

第九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根据举报事项查证情

况,对违法违规事实与举报事项的一致性进行认定,作为奖励

依据。

第十条 举报人可通过来访、信函、电话、传真、网络等形

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旗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应向社会公布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电话、传真号码、电子

邮箱和通讯地址。各级就业经办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

应当在显著位置公布举报电话等信息,方便举报人举报。

第十一条 举报人和举报事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

奖励:

(一)举报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举报事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奖励范围;

(三)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并结案。

第十二条 同一事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

对第一举报人进行奖励(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受理举报的

时间先后顺序确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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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举报人奖励额度进行奖励,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

第十三条 举报奖励标准根据查证属实违法违规行为所造成

的就业补助资金损失金额给予适当奖励。具体奖励标准为:

(一)查实金额在2万元以下(含2万元),奖励2∞元;

(二)查实金额在2万元以上的,按照1锡的比例进行计并,

最高不超过2万元;

(三)对同一举报事项分别查处奖励的,奖金合计数额不得

赶过2万元;

(四)对举报事项查证为违法违规行为但尚未造成资金损失

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根据违法违规行为性质、可能造

成的资金损失等因素,给予2〔m-20(m元的奖励。

第十四条 查处举报事项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在举

报事项办结后10个工作日内与举报人联系,并以现场、邮寄、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举报人送出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

资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举报人应当自接到 《内蒙古自治区

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 之日起30个工作目内,持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

励通知书(回执) 》 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领取奖金。不能

现场领取的,应当提供合法、可靠的奖金发放途径。

奖金通过举报人的社会保障卡或者其选择的本人其他银行卡

发放。举报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办理领取奖金手续的,视为自动

放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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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建立举报奖励审核制度.明确发放流程,建立奖

励台账,加强奖励资金发放管理。具体审核程序为:

(一)奖励申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就业补助资金监督

机构将举报案件办结后,符合奖励条件的填写《内蒙古自治区

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申请表》,并附案件相关材料报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务机构审批;

(二)审核审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务机构对奖励申

请进行审核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就业补助资金监督机构将

符合规定的申请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管就业补助资金监督

的领导审批,奖金数额较大的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要领导

审批;

(三)奖金发放。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管领导(主要

领导)审批同意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就业补助资金监督

机构据此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举报人领取奖金时,应填写领款

凭证,提供身份信息并签名;

(四)奖励台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就业补助资金监督

机构建立奖励台账,留存申请材料、奖励发放材料。

第十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规定

为举报人保密,不得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

第十七条 举报人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弄虚作假骗

取奖励,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在举报奖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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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下列情形的,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政务处分;涉嫌犯菲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或者教唆、伙同他人伪造举报材料,冒领举报类

励资金的;

(二)利用职务之便故意泄霹线索套取奖励资金的;

(三)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导致举报人利益受到损害,或

帮助被举报对象转移、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贪污、挪用、截留奖励资金的;

(五)其他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内囊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财政厅依据职能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

2.内囊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

(回执)

3.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申请表

4.内囊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领取

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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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

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

同志:

我们收到您举报的 事项,经查证属实,涉

案资金为 元。根据《内架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监督

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奖励 元(大

写‥ 元),请您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内,通过邮寄、上门递交等方式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本人社保卡开户行名称和账号(或提供本人其他有效银行卡信

息),及本通知回执至 办理领取奖金手续。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自治区、盟市、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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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

监督拳报奖励通知书(回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睫厅(局):

本人己知悉奖励金额及领取奖励所需的证件信息等材料。

领 取 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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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

监督举报奖励申请表

举报人娃名 l联系电引 举报方式 

受理举报单位 受理目期 

举报内容 (可附页) 

受理人: 

承办查处单位 

【 

举报案件受 
理移交情况! 

案件杏处结果 (可附页) 

l l 

申语奖励金额 囊件承办人 l 

承办单位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规划财务处 审核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意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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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

监臂举报奖励领取凭证

案件名称 

被举报人 查实金额 

举报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举报奖励金额 
l 

开户行名称 

账 号 

今领到举 报奖金元(大写:元)。 

领款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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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荣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3年7月14日印发


